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
1.  总则
第1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定义：采用区块链底层技术，通过联盟链共识规则进行联盟链成员的准入及业务和技术治理；致力于打造文创知识产权管理、数字衍生产品孵化、数字品牌开发、数字营销等应用场景，是一条具有公共属性可治理型开放联盟链。
第2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的成立目的：合作各方按照共建、共享、共赢原则成立文创品牌联盟链。通过联盟链凝聚成员单位资源和应用。在贯彻落实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战略的同时，提升北京市区块链应用水平，增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数字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二. 节点
第3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分为：常任节点、成员节点和特别节点。
第4条. 成为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4.1 是合法合规的民事主体；
4.2 同意遵守《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下称“《共识公约》”)等文创品牌联盟链运行制度。
第5条. 成为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的程序是：
5.1 经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大会或文创品牌联盟链常任节点会议投票通过；
5.2 与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签订《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合同》（下称 “《维护服务合同》”）；
5.3 按照《维护服务合同》约定支付联盟链维护服务费。
第6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享有下列权利：
6.1 在文创品牌联盟链的上链存储权利；
6.2 文创品牌联盟链日常管理的投票权利；
6.3 获得一定数额（与维护服务费一致）的文创品牌联盟链上链手续费；
6.4 文创品牌联盟链上应用开发的权利；
6.5 文创品牌联盟链生态赋能。
第7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履行下列义务：
7.1 对外提供的上链服务对外收费标准由文创品牌联盟链常任节点会议投票通过后另行公布；
7.2 遵守文创品牌联盟链投票通过的共识条例；
7.3 按《维护服务合同》约定交纳联盟链维护服务费；
7.4 合法合规开发应用，保证不存在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7.5 文创品牌联盟链不参与节点的应用业务，也不承担应用开发的相关责任，由各节点自行承担应用业务的相应责任。当节点进行违法违规行为时，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有权停止节点相关的上链权利，并有权配合司法部门对相应数据进行处理。
第8条. 如节点未按时足额交纳维护服务费，经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通知拒不缴纳，视为自动退出文创品牌联盟链。
第9条. 节点如有严重违反《共识公约》等文创品牌联盟链运行制度的行为，经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大会或文创品牌联盟链常任节点会议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10条. 节点如有符合本公约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情形的，文创品牌联盟链技术维护服务方有权强制其退出文创品牌联盟链。
三. 维护服务费
第11条. 维护服务费的来源：开通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的民事主体，每年向托管单位支付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费。
第12条. 维护服务费的托管单位：中关村云通计算机专业服务器系统技术创新联盟受文创品牌联盟链常任节点委托，作为维护服务费的托管单位，保证维护服务费专款专用。
第13条. 维护服务费的托管账户：由中关村云通计算机专业服务器系统技术创新联盟开设文创品牌联盟链专项托管账户，用于接收节点缴付的维护服务费。
第14条. 维护服务费的支出类别：
14.1 技术维护服务费用，用于委托文创品牌联盟链技术维护服务单位进行包括但不限于：云主机租用、链的运维、链技术升级等；
14.2 活动组织费用，用于文创品牌联盟链组织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论坛、峰会、研讨会、座谈会、讲座、赛事、展览、交流等；
14.3 宣传推广营销费用，用于文创品牌联盟链的宣传推广、营销、节点拓展等；
14.4 联盟链管理费用，用于文创品牌联盟链的日常服务管理、人员等；
14.5 文创品牌联盟链节点大会或常任节点会议表决通过的其他用途。
第15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4. 节点大会及常任节点会议
第16条. 节点大会的职权是：
16.1 制定和修改《共识协议》；
16.2 审议文创品牌联盟链常任节点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16.3 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17条. 节点大会中，每个节点各有一票。节点大会由常任节点会议负责组织，除特别说明外，节点大会决议须经全部节点1/2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但常任节点在节点大会中有一票否决权。
第18条. 常任节点会议是节点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文创品牌联盟链的日常管理工作，对节点大会负责。
第19条. 常任节点会议的职权是：
19.1 筹备召开节点大会；
19.2 向节点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19.3 决定成员节点和特别节点的加入和退出；
19.4 制定文创品牌联盟链运行制度；
19.5 决定文创品牌联盟链技术维护服务费用、活动组织费用、宣传推广营销费用、联盟链管理费用的使用比例，以及其他用途的使用；
19.6 如发现节点的应用活动不合法合规，决定该节点的强制退出；
19.7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20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常任节点为：中关村云通计算机专业服务器系统技术创新联盟、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下秀”）、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铜牛信息”）、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简称“设计周”）、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简称“新浪微博”）。
第21条. [bookmark: _Hlk129844650]常任节点会议的执行单位：中关村云通计算机专业服务器系统技术创新联盟作为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为文创品牌联盟链提供日常维护服务。
第22条. 常任节点会议中，每个常任节点各有一票。常任节点会议由中关村云通计算机专业服务器系统技术创新联盟负责组织，除特别说明外，常任节点会议决议须经全部常任节点1/2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23条. 常任节点会议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在线上召开。
第24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行使下列职权：
24.1 召集和主持常任节点会议；
24.2 执行常任节点会议决议；
24.3 代表文创品牌联盟链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五.《共识公约》的修改程序
第25条. 对本共约的修改，须经常任节点会议表决后报节点大会审议。
第26条. 本共约的修改，须经节点大会全部节点2/3以上表决通过后生效。
 附则
第27条. 文创品牌联盟链的每个节点均须同意并签署本公约，本公约原件仅此一份，经节点盖章签字后生效，由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保管留存。节点签署本公约后，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将节点签署文本上传至文创品牌联盟链上，作为智能合约留存，节点均可下载。节点可在签署后，要求文创品牌联盟链维护服务方提供一份本公约传真件，传真件与原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第28条. 本公约的解释权属文创品牌联盟链常任节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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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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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之签署页，节点在本签署页盖章签字即可）

节点单位（成员）：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无正文，为《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之签署页，节点在本签署页盖章签字即可）

节点单位（成员）：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无正文，为《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之签署页，节点在本签署页盖章签字即可）

节点单位（成员）：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无正文，为《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之签署页，节点在本签署页盖章签字即可）

节点单位（成员）：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无正文，为《文创品牌联盟链共识公约》之签署页，节点在本签署页盖章签字即可）

节点单位（成员）：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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